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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88   证券简称：津荣天宇   公告编号：2024-002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该议

案已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业务概述 

为满足公司储能业务发展需要，解决部分信誉良好、业务发展迅速的优质客

户购买设备融资所需提供担保的问题，公司拟与相关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合作，由

融资租赁公司向公司支付款项购买设备并出租给相关客户使用，客户按照融资租

赁协议约定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公司就以融资租赁模式销售的公司产品提

供回购担保，被担保人应为信誉良好、业务发展迅速的客户，并且应为通过融资

租赁公司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客户应当

对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期

限不超过 8 年。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公司拟授权由董事长具体负责

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 

二、业务进展 

公司与中建投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租赁（天津）”）

已于 2024 年 1 月 8 日签署《回购合同》，该合同为额度合同，在上述《回购合

同》额度范围内，双方将根据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对每一笔融资租赁模式销售的

业务，由公司出具《不可撤销回购担保承诺函》，本合同项下公司提供回购担保

的总额度（也即公司为被担保客户担保的融资租赁本金总额）不超过 2 亿元。公



2 
 

司提供的回购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额度之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

公告》。 

中建投租赁（天津）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额度内，已授权由董

事长具体负责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无需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建投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JNMJ38 

法定代表人：杨鹤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5 日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76 号铭海中心 3 号楼-5、

6-60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四、《回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义务 

1. 本合同项下，乙方（即公司，以下亦同）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乙方及乙

方子公司的客户为乙方向甲方（即中建投租赁（天津），以下亦同）出具《不可

撤销回购担保承诺函》所确认的承租人（自然人或法人）（以下统称“承租人”）。

乙方向甲方出具的《不可撤销回购担保承诺函》所记载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统

称“《融资租赁合同》”）均属于乙方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主合同。 

2. 本合同项下乙方提供回购担保的总额度，也即甲方与承租人签署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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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金额（即《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本金）累计上

限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RMB 200,000,000.00）。 

3. 乙方承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或债权（以

下简称“回购标的”）的回购或购买义务（以下统称“回购”），乙方的回购义务是不

可撤销的。 

4. 乙方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期间为：甲方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

起租日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 

（二）回购条件 

1. 当以下任一回购条件成就时，乙方即应无条件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回

购义务： 

（1）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连续一期未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租金或者累计

逾期支付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达到一期租金数额，或不按时支付其他《融资租赁

合同》项下应付款项的，或出现承租人支付租金困难情况难以在一月内解决的； 

（2）承租人未按甲方要求办理投保事宜，或在租赁期内保险失效或保险受

益人变更的； 

（3）因租赁物丢失、灭失、未实际到货或毁损至无法修理，导致《融资租

赁合同》无法履行时； 

（4）承租人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项下其他违约行为可能

导致甲方遭受重大损失的； 

（5）《融资租赁合同》不成立、不生效、全部或部分无效、被撤销、被解除

的。 

2. 在发生上述第一项回购条件任一情形时，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回购通知

函》，乙方同意无条件地按《回购通知函》中载明的回购日期和回购价款购买回

购标的。 

（三）回购标的 

1. 乙方承担回购义务时，购买的回购标的为以下之一： 

（1）《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 

（2）《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债权（“债权”，指甲方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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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收取到期未付租金、未到期租金和其他应付未付款项的权利以及其他合同权

利、从合同项下的权利等）。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本次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与中建投租赁（天津）签署的《回购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8 日 

 


